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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地块概况

⚫ 区位情况

本次论证报告研究对象为《信丰县城北产业新

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南侧的B-15-01地块和B-18-

01地块，地块位于南部生活片区，地块区位如图所

示。

⚫ 地块周边道路情况

在信丰县城北产业新城控规道路规划中，地块

北侧临休闲路，为城市次干道，道路红线宽度为24

米，道路断面形式为一块板，道路断面编号为M-M。

南侧临农夫路，为城市支路，道路红线宽度为

21米，道路断面形式为一块板,道路断面编号为O-O。

西侧为一条城市支路，道路红线宽度为16米，

道路断面形式为一块板,道路断面编号为S-S。

东侧为水东大道，为城市主干道，道路红线宽

度为36米，道路断面形式为三块板,道路断面编号为

G-G。

B-15-01地块和B-18-01地块周边目前

仅有西侧道路星村路建成通车，具备交通条

件。

B-18-01地块

B-15-01地块



论证地块概况

⚫ 地块现状

B-15-01地块和B-18-01地块地势整体较为平整，

且多为熟地，开发条件较好。

⚫ 周边建设及出让情况

地块北侧为现状零散城镇住宅用地，南侧为糖厂小

区，东西两侧均为山林及坑塘水面。

B-18-01地块

B-15-01地块



论证地块概况

地块调整诉求

本次论证地块调整诉求为《信丰县城

北产业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南侧的B-

15-01地块、B-18-01地块和道路线型调

整。

拟调整地块西侧的城市道路线型，提

高实施可操作性，尽量避免过度拆迁。

拟根据调整后道路线型将B-15-01地

块由原控规的教育用地调整为二类居住用

地；调整规划指标为容积率2.0、建筑密

度35%、建筑限高54M、绿地率30%；

拟根据调整后道路线型调整B-18-01

地块红线，调整规划指标为容积率2.0、

建筑密度35%、建筑限高54M、绿地率

30%；

用地布局调整后

用地布局调整前

B-15-01地块
教育用地

B-18-01地块
居住用地

B-15-01地块
居住用地

B-18-01地块
居住用地

道路线型调整前 道路线型调整后

——拆除建筑 ——拆除建筑



论证地块概况

（2）基本原则

1、集约、节约利用土地资源的原则

严格按照规范要求确定经济技术指标，并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在合法、

合规的前提下，对土地进行综合开发，保证土地的高效利用。

2、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规划的实施难免遇到现实的阻碍，规划可体

现一定的灵活性，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按照合法程序对规划进行局部

调整。

3、环境影响最小化原则

在建设开发过程中与建设项目运行阶段充分考虑项目对城市环境的影

响，尽可能减少项目发展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满足城市公共配套要求和交通通行要求

地块调整后，应不会对区域内的公共服务设施与市政基础设施造成负

面影响，城市配套设施能够满足方案调整后的需求，调整所产生的区域交

通变化能够确保今后的通行要求。

论证依据与原则

（1）论证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令146号）

4. 《江西省城乡规划条例》

5. 《江西省城市和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

6. 《江西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导则》2014版

7.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8. 《信丰县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年）》

9. 《信丰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10. 其他国家和地方相关法规及文件



相关上位规划概况

⚫ 《信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土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

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为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按照国家、江西省、赣州市部署要求，

信丰县组织编制了《信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该规划已经通过公示和听证，故本次论证报告对于信丰县的城市总

规层面的解读采用《信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该规划对信丰县中心城区、信丰县城北产业新城的功能定位、

产业发展和用地布局均提出了统领性的要求，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次对地块的用地性质和指标的调整，并未突破总规建设用地范围，

且不涉及强制性内容，因此可以启动调整规划。B-15-01地块和B-

18-01地块在总规中的区位关系如下图所示。

在《信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中，B-15-01地块和B-18-01地块的规划性质均为二

类居住用地。

B-15-01地块和B-
18-01地块



相关上位规划概况

⚫ 《信丰县过渡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B-15-01地块和B-18-01地块在《信丰县

过渡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延续评估报告》中

为允许建设区，目前已被收储为国有土地。
B-15-01地块和B-

18-01地块



相关上位规划概况

《信丰县城北产业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 规划空间结构

规划形成“一轴三心、七区联动、指状放射”的空间布局结构。

一轴三心：“一轴”指沿迎宾大道的产城融合轴、绿化景观主轴；“三心”指综合服

务中心、西牛片区服务中心、南部生活服务中心。在迎宾大道与阳溪交叉口打造综合服务

中心；在迎宾大道与福州大道交叉口打造南部生活服务中心；在西牛镇完善镇区服务功能，

打西牛片区服务中心。

七区联动：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有序穿插、融合发展。规划 7 个功能片

区，包括 4 个产业集聚区（现状拓展提升区、电子信息产业区、食品制药产业区、新型建

材产业区）、3个生活片区（北部生活片区、中部生活片区、南部生活片区）。

指状放射：从垇背山出发，沿阳溪、犀牛河、农夫路设置三条向外指状放射延伸的生

态廊道。

本次调整地块位于七区中的南部生活片区。

控规用地

空间结构

地块规划控制指标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限高 绿地率 备注

B-15-01 A3 6.68公顷 - - - - 信丰八中

B-18-01 R2 1.89 - - - - 现状



相关上位规划概况

《信丰县教育网点专项规划（2017-2030）》

2010年以来，期间特别是《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

干意见》出台以来，在国家、省深切关怀和信丰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下，信丰

基础教育获得协调快速发展。至2016年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12.11 万人，教

育普及程度明显提高。学前教育加快发展，基本实施每个乡镇建有一所公办中心

幼儿园，义务教育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0%。高中阶段教育持续发

展，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85以上%。与此同时，当前也存在城乡教育网点布局不

合理、教育资源不足、大班客额问题日益突出等现象。为了加快解决当前学前教

育“入园难”、中小学校“大校额”、“大班额”等问题，完善校区布局，促进

基础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统筹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根据信丰市委统一

布置，各县（市区）城乡规划建设和教育主管部门按照教育发展规划和城乡规划

等行业规划要求，特编制《信丰县中心城区中小学布局专项规划（2017-

2030）》。

依据《信丰县教育网点专项规划（2017-2030）》，信丰八

中的建设性质为保留，并不选址在《信丰县城北产业新城控制性

详细规划》中的B-15-01地块。



论证地块概况

用地调整内容

⚫ 用地性质调整

将B-15-01地块面积为6.54公顷由原控规的教育用地调整为二类居

住用地；保留B-18-01地块原控规二类居住用地的用地性质。

⚫ 用地指标调整

地块调整内容参考《江西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导则》（2014）、

《城市居住区设计规范》（2018）、《信丰县城北产业新城控制性详细

规划》中的相关标准进行赋值。

• 地块编号： B-15-01

• 用地性质代码：0702

• 用地面积（公顷）：6.54公顷

• 容积率：2.0

• 建筑密度（%）：35

• 绿地率（%）：30

• 建筑限高（米）：54

• 地块编号： B-18-01

• 用地性质代码：0702

• 用地面积（公顷）：1.80公顷

• 容积率：2.0

• 建筑密度（%）：35

• 绿地率（%）：30

• 建筑限高（米）：54

用地布局调整后

用地布局调整前

B-15-01地块
教育用地

B-18-01地块
居住用地

B-15-01地块
居住用地

B-18-01地块
居住用地



论证地块概况

道路调整内容

⚫ 道路红线线型调整

拟调整地块西侧的城市道路线型，提高实施可操作性，尽

量避免过度拆迁。

道路线型调整前 道路线型调整后

——拆除建筑 ——拆除建筑



地块调整必要性

⚫ 地块调整必要性

1、进一步推进城市开发建设的需要

近年来城北产业新城城镇化快速推进，解决现状与规划中存

在的问题，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城市开发，对优化空间结构布局，

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加快城市更新步伐均有重要意义。将闲置的

地块教育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既能满足现阶段的城市开发建设

的需要，又能够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和城市品质，提升城市面貌，

保障社会稳定和谐。

2、提高旧城的土地利用效率，提升人居品质

随着城北产业新城每年的建设计划有效实施，大大推动了新

城更新的建设步伐，多个项目有效落地，但随之而来新迁入人口

的居住配套建设任务等重大民生工程对城市建设用地提出了较高

的要求。而合理的选址安置，并对居住地块的容积率进行适当优

化提升，更有利于集约节约土地，提高单位土地面积使用效率。

3、提高产业配套服务水平

信丰县城北产业新城的开发建设正快速推进，论证地块正位

于新城南部的生活组团的中心区域附近，随着迎宾大道、深圳大

道、信丰大道等城市干道的陆续完工，城镇发展框架进一步落成，

论证地块的开发建设蓄势待发。将论证地块规划为居住用地，可

进一步完善生活配套功能，使城北产业新城由功能单一的工业园

区转变为产城融合的新城。



地块调整可行性

1、用地性质调整可行性分析

B-15-01地块周边主要是居住用地、商业用地以及教育用地，且原

规划在此的信丰八中已在异地保留。将B-15-01地块用地性质从教育用

地改为居住用地，给城市发展提供返迁安置空间，同时为周围商业区

提供居住空间，加快该地块的开发利用，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城市开发，

对优化空间结构布局，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加快城市更新步伐均有重

要意义。因此将B-15-01地块用地性质从教育用地改为居住用地是可行

的。

2、用地指标调整可行性分析

为分析用地性质调整后，用地指标调整的可行性及合理性，将从

容积率、建筑限高、建筑密度、绿地率、和停车数量这五方面进行详

细论述。

⚫ 容积率

依照《信丰县城北产业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开发强度控制要求：

本着节约土地资源，同时满足居住用地，商业服务设施建筑规模最低

配套标准，规划确定此次居住用地容积率控制在2.0及以下。

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2002）要求取值容积率≤2.2

以下容积率取值均符合相关要求，经过强排方案验证可行，开发强度

具有可行性。

用地布局调整前

B-15-01地块
教育用地

B-18-01地块
居住用地

用地布局调整后

B-15-01地块
居住用地

B-18-01地块
居住用地



地块调整可行性

⚫ 建筑高度可行性分析

依据《江西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导则（2014版）》中的建筑高度控制细则，沿城市道路两侧新建、改建建筑物的控制高度（H)不宜超

过道路规划红线宽度（W）加建筑后退距离（S）之和的1.5倍，H小于等于1.5（H+S);当为组合高层建筑时，分别计算其高度。建筑物临

接两条以上道路的，可按较宽道路规划红线计算控制其高度。

调整地块西侧道路红线宽度为36m，高层建筑退距为15m，规划建筑限高54m小于等于1.5（36+15）m，所以建筑限高指标具有可

行性。

⚫ 建筑密度可行性分析

参考城北产业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其他居住地块指标，当容积率为1.8、建筑限高在 54 左右时，其规划条件建筑密度大多取

25%~30%，其报建方案几乎全部可以控制在 22%以下；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当容积率为 1.3-1.6 时，其建筑密度最大值

为32%，当容积率为 1.7-2.1 时，其建筑密度最大值为35%，考虑 B-15-01地块和B-18-01地块的容积率取值2.0，其建筑密度取较大值

≤35%，仍满足《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的要求。

综上，本次规划调整B-15-01地块和B-18-01地块建筑密度≤35%是可行的。

⚫ 绿地率可行性分析

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容积率为 2.0时，绿地率最小值为 30%；根据《江西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导则》（2014 版）：

居住用地的绿地率，新区建设不应小于 30%。综上，本次规划调整B-15-01地块和B-18-01地块绿地率≥30%是可行的。

⚫ 停车标准可行性分析

依据《江西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导则（2014版）》中的建设项目停车设施配建标准， B-15-01地块和B-18-01地块按《江西省城市规

划管理技术导则》中的停车标准，按居住户均建筑面积>140平方米， 1.2个/户计算； 140平方米>户均建筑面积>90平方米， 1.0个/户

计算； 90平方米>户均建筑面积>50平方米， 0.5个/户计算； 50平方米>户均建筑面积， 0.5个/户计算。



地块调整可行性

⚫ 概念强排方案

根据概念强排方案验证调整B-15-01地块和

B-18-01地块的用地指标具有可行性

• 地块编号： B-18-01

• 用地性质代码：0702

• 用地面积（公顷）：1.80公顷

• 容积率：2.0

• 建筑密度（%）：35

• 绿地率（%）：30

• 建筑限高（米）：54

• 地块编号： B-15-01

• 用地性质代码：0702

• 用地面积（公顷）：6.54公顷

• 容积率：2.0

• 建筑密度（%）：35

• 绿地率（%）：30

• 建筑限高（米）：54



地块调整可行性
3、用地建设条件可行性分析

地块周边道路通畅，场地较为平整，周边市政管网已

铺设完成，具备施工条件。将B-15地块作为居住用地具备

建设可行性。

4、道路红线调整可行性分析

本次调整地块西侧的城市道路线型，不改变原有控规

的道路系统结构。提高实施可操作性，尽量避免过度拆迁。

道路线型调整前 道路线型调整后

——拆除建筑 ——拆除建筑



结论与建议

结论

通过以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将B-

15-01地块、B-18-01地块和道路线型调整。

是必要的、可行的。

调整后地块主要规划指标、分图则如下。

建议

建筑形式：建议居住用地 B-15-01地块、

B-18-01地块的总平面布局设计有序、协调，

建筑体量中等。建筑风貌宜采用简洁现代风格，

结合场地和环境要求，彰显其个性和特色。

建筑色彩：主色调以浅色系为主，应与周

边自然环境色调相融合。

环境要素：结合街道绿化、沿街界面布置

便捷、适度的城市家具，形成尺度宜人的公共

环境。

报批程序：建议本论证报告通过专家评审

并按照专家、公众意见修改完善后，按法定程

序报批。


